

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人民政府文件


珍溪府发〔2020〕173号  


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的
通  知

各村（居）委会、镇辖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流域禁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确保如期完成我区长江流域禁捕目标任务，按照市区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和及灵区长9月24日巡查督查禁捕退捕工作时要求，现就我镇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正视问题
[bookmark: _GoBack]长江禁渔这项工作涉及地域广、持续时间长，不是一时一会的阶段性工作。各村（居）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作为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政治任务。
前阶段，我镇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组织有序、推进有力、成效明显，今年接受了区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四次督查、检查、暗访，总体上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严格对标对表，按照最近区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督查内容清单”和“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等工作要求，我镇禁捕退捕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是退捕渔民的后续保障方面。转产安置、社会保障还有差距，处于劳动年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还有29人处于就业准备中、占比16.1%，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还有21人、占比11.6%。二是打击非法捕捞方面。各村（居）还存在违反“只允许一人一竿一线一钩”等垂钓管理规定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三是长效机制建立方面。“三无”船舶的清理取缔还不够彻底，既存在安全隐患，也是非法捕捞的长期隐患；禁捕退捕的长效机制、工作专班运行、执法能力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短板。
二、压实责任，持续加力
全镇各村（居）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区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重庆市涪陵区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涪陵府办发〔2020〕120号）所转发的5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压实各村（居）属地责任、镇辖部门属事责任。各村（居）、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安排部署、抓检查落实，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镇农业服务中心牵头、派出所、财政办、人力社保所、执法大队、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长江流域禁捕相关工作。
全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围绕禁捕工作目标，理清职责任务，持续加力推进各项工作。一是要积极稳妥做好退捕渔民的养老、医疗保险工作。社保所牵头，相关部门和各涉（渔民）村（居）配合，全面排查清理渔民退捕上岸后的安置保障情况，落实精准建档立卡。各涉（渔民）村（居）要加快引导、督促落实退捕渔民社保，要明确告诉退捕渔民他们得到的补偿费其中就包括社保补助费，要动员老百姓购买社会保障，要教育宣传引导老百姓，为长远计、为养老计，要用一部分补偿的钱买社会保障。要确保100%退捕渔民参加社保和医保。要坚决防止因退捕导致渔民返贫致贫。二是要积极稳妥做好退捕渔民的转产就业工作。社保所和各涉（渔民）村（居）要随时跟踪掌握渔民退捕上岸后的就业情况。要像抓扶贫那样抓好退捕渔民的转产就业。要多措并举拓宽渔民就业增收渠道，落实好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等政策，多渠道开发公益性岗位，要牵头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招聘，帮助退捕渔民就地就业，退捕渔民有劳动力的不能出现零就业家庭。三是要持续保持打非禁捕的高压态势。派出所和农业服务中心要密切配合，组织常态化的护渔“清网行动”，全面清理取缔非法捕捞网具；要按照“打团伙、端窝点、斩链条”的要求，严厉打击“电、毒、炸、钓、地笼网”等非法捕捞行为，强化“两法衔接”，严惩涉渔刑事犯罪行为。四是要持续强化野生鱼消费市场监管。市场监管所牵头，派出所、农业服务中心和所涉村（居），要合力打击非法捕捞“利益链条”，专项整治水产品批发市场和涉渔餐馆，督促取消“长江鱼”“乌江鱼”“野生鱼”等虚假广告、招牌，倡导市民自觉培养不吃野生鱼的良好习惯。五是要全面清理取缔“三无”船舶。“三无”船舶既存在水上安全隐患，也是整治非法捕捞的一个难点。由执法大队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各涉（船）村（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清理“三无”船舶，组织实施彻底整治取缔。“三无”船舶一旦用于非法捕捞，农业服务中心、派出所和执法大队将予以坚决打击。六是要持续推进违规垂钓整治行动。根据区禁捕退捕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公安局都印发了《集中整治长江流域禁渔区违规垂钓专项行动方案》，农服中心牵头，各村（居）要落实日常巡查监管措施，广泛宣传钓具、钓法、钓饵的相关规定，全面整治违规垂钓，制止“一人多竿”行为，没收“一人多竿”钓具，引导钓鱼爱好者自觉遵守“只允许一人使用一杆、一线、一钩(单钩)”“不得买卖交易休闲垂钓渔获物”等相关规定，自觉放生误钓幼鱼和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三、完善机制，严格考核
一是要完善我镇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领导小组长期协调机制；二是要完善禁捕退捕4个工作小组和执法大队“三无”船舶清理整治的日常运行机制，保持专班专人运行，确保工作有序推进；三是要充分发挥禁捕工作的组织协调优势，组织开展各项专项打击行动；四是各村（居）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相应的工作衔接机制，确保各项政策落实落地落细。
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长江禁捕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镇政府决定将禁捕退捕工作纳入政府绩效目标考核。确保退捕渔民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确保禁渔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人民政府
                   2020年9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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